台北市廣西同鄉會獎學金  

台北市廣西同鄉會獎助學金申請及審核辦法                 九十四年六月四日修正 

第 一 條：為獎助本會會員暨在台桂籍子女在求學期間，經濟困難，並鼓勵其努力進取，特設置獎助學金。 
第 二 條：獎助學金由本會獎助學金委員會負責審查。 

第 三 條：一、本獎助學金以經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學肄業之廣西籍在學學生（含僑生）及碩士研究生（申請一次為限）博士研究生（申請一次為限）均得申請獎助學金。 

二、專科（含高中）暨技術院校肄業之廣西籍在學學生（含僑生）得比照前項辦理。 

第 四 條：申請發給獎助學金之學生，操行成績需在甲等或八十分以上，其全學年度學業成績須各科及格，總平均分數須在八十分以上（清寒者暨特殊情況者不在此限），二年級在學學生以第一學年學業成績申請，餘類推，已畢業學生不能以畢業年度學業成績申請獎學金。 

第 五 條：獎助學金由同鄉鄉賢個別捐贈者，其名額、學科別及獎學金數額，均依捐贈人指定辦理，如無指定，由獎助助學金委員會統籌分配。 

第 六 條：獎助學金之名額、金額，由獎助學金委員會視本會經費情況暨申請人之清寒暨特殊情況審查核定。 

第 七 條：每學年申請獎助學金期間，定每年 八月一日 起至十月底止，逾期不予受理。 

第 八 條：申請獎助學金應於規定時間內，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申請： 

一、申請書一份（由本會印發）。 

二、戶口名簿及學生證、身分證影印本各一份。 

三、全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報告單正本壹份（包括學業、操行）加蓋校印，無校印或影印本均無效。 

第 九 條：頒發獎助學金時，將邀請捐贈人或代表，於本會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中頒發，頒發前後定期得舉行受獎人座談會做意見交流。 

第 十 條：凡受領獎助學金之學生，均應申請為本會會員，並參加本會相關活動。 

第十一條：本會核定的獎助學金，受獎學生未親自領取或經確認放棄領取的獎助學金，得併下年度處理。 

第十二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之。 

